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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案情
李春的老伴儿走得早，含辛茹

苦将两个女儿拉扯大，李春已是
50 多岁的老太太。女儿们结婚
后，李春越来越寂寞，而养老问题
也让她很发愁。就在这时，熟人给
她介绍了 70 多岁的文强。文强的
老伴儿在十几年前去世了，仅有的
一个儿子也已结婚生子。

经过大家的撮合，李春和文
强走到了一起。两人领结婚证
前，文强还专门带李春到公证处
作了公证，双方在协议中约定：

“男方如不在（去世），现住房（位
于洛阳市某处的房屋）归女方所
有，任何人不得干涉。”

十多年来，李春尽心尽力照顾
着文强。去年6月，文强因病去世，
这时候问题来了——文强的儿子
表示这套房子的房产证上写的是
自己的名字，要求李春搬走。为
此，李春到法院进行起诉。
●点评

河南诚然律师事务所昌帅通
律师：本案是一个老年人再婚的案
例，在社会老龄化到来的今天，很
值得我们关注。经过调查了解到，

李春和文强2000年结婚前进行公
证时，这套房子产权的80%属于文
强，20%属于他所在的单位。结婚
后，文强私自将公证书内容进行涂
改，改为女方对房屋只享有居住
权。到2005年房改，文强办理房
屋产权界定卡时，他要求单位将该
房产办在儿子名下，而这一切，李
春一概不知。

尽管他们对协议进行了公
证，但由于公证人员当时未保留
房屋产权文书复印件，文强的单
位也早已破产，无法查到当初的
产权证明，进而无法证明该房产
曾经属于文强。也就是说，当初
的这份公证，在严格意义上是缺
乏法律效力的。

针对这种情况，老年人再婚
之前一定要考虑清楚，比如公证
约定属于自己的财产归各自子女
所有，婚后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
或者部分共同所有。如果要进行
房产赠予，办理公证时一定要看
清对方是否有房屋的所有权，并
保留相关依据，如房产证复印
件、双方签字证明等，以免婚后
发生纠纷。

三八妇女节，聊聊女人维权那些事儿

●案情
25 岁的若楠带着 2 岁的女儿前

来哭诉时，懵懂的孩子还不知道发生了
什么事儿，一个劲儿地搂住若楠的脖子
说：“妈妈不怕……”若楠怀里的女孩是
她跟杜成生的，半年来，若楠每次到杜
成家找他，杜成父母的答复都是：“他一
直没回家，不知跟那个女人去哪儿了。”
杜成父母口中的“那个女人”指的是杜
成现在的合法妻子小茹。

5年前在广州打工时，若楠结识了
也是洛阳人的杜成，年龄相仿的他们很
快走到了一起。2010年，他们回洛阳做
起了小生意。若楠曾向杜成提过结婚
的事，但杜成以买了房再结婚为由拖
延。2年前有了女儿后，他们多次因为
要不要结婚起争执，最后杜成竟“消失”
了。女儿1岁半的时候，若楠才从别人
口中得知，杜成和别人领了结婚证。

“孩子这么小，我这些年跟着他
不知遭了多少罪，我要求杜成支付孩
子的抚养费和我的青春损失费！”若
楠的这些要求能否得到法律的支持？
●点评

河南永晖律师事务所平艳玲律
师：从平时接手的案例可以发现，非
婚同居、“未婚妈妈”越来越多。

非婚同居在法律上缺乏制度保
障，即使权益受损也难依法维权。就
像本案中的若楠，即使她不愿意解除
同居关系，也无法像有婚姻保障的人
一样，在法庭上有说“不”的权利。此
外，物权法和婚姻法的司法解释中，
非婚同居者的许多权利难以认定，比
如同居期间以一方名字登记的房产
无法被认定为共同财产；一方死亡，
另一方不能以配偶身份继承财产
等。不过，非婚生育的孩子与婚生子
女享有同等权利。

也就是说，若楠可以要求杜成承
担抚养孩子的义务，支付孩子的抚养
费，但极有可能得不到所谓的“青春
损失费”。

反观本案，若楠的悲剧是可以避
免的，比如怀孕时，双方可以不办酒
席先登记结婚，这个成本是很低的；
如在同居时购置房产，一定要在合同
中写明房产为两人共有等，这样能合
法地规避可能遇到的风险。

●案情
元香和魏华于1998年登记结婚，

去年12月离婚。离婚后1个多月，元
香无意中得知魏华在 2005 年曾购置
一套 137 平方米的商品房，产权登记
在魏华名下。

元香认为这套商品房应属夫妻
共同财产，但魏华表示这套房子是自
己父亲出资购买赠予自己的。最终，
元香将魏华告上了法庭，要求分割这
套房产。
●点评

河南丽恒律师事务所徐要魁律
师：根据婚姻法的相关规定，离婚后，
一方发现另一方有隐藏、转移、变卖、
损毁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企图
侵占对方财产的，可向法院提起诉
讼，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。

魏华的父亲出资买房并赠予魏
华，是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否定，因此，
法庭对出资事实的举证要求非常严
格。就算魏华的父亲出庭证明，但因
两人有利害关系，其证言也不能独立
证明案件事实，必须有其他证据。如
果魏华出具的购房发票、存款时间等
与其父亲银行卡的交易记录无法相
互印证，应认定该房产属于夫妻共同
财产，依法予以分割。

此类诉讼时效一般是2年，从当事
人发现之次日起计算。超出规定期限
后，当事人再向人民法院主张自己权
利，人民法院依法不予受理。

（如果您有法律问题需要咨询，可
拨打“晚报律师帮帮团”律师电话，他
们会免费向您提供咨询、维权帮扶，各
位律师的联系方式详见本报2013年
2月25日A15版《已有16名律师“集
结待命”》，也可拨打记者焦琳的电话
18739080601，请她帮您联系。）

（为保护当事人隐私，A24版、
A25版案例中当事人均为化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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孩子的爸爸变了心，未婚妈
妈能拿到“青春损失费”吗
关键词：未婚妈妈、“青春损失费”

再婚后一方过世，婚前公证过的协议有效吗
关键词：老年人再婚、婚前协议

离婚后发现前夫还有套房
产，可以要求分割吗
关键词：隐瞒婚内财产、财产

分割

（上接A24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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